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辦理112年度「大安區學校校際體育交流—桌球比賽」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1.04.30北市教七字第09133429300號函頒「臺北市學校體育發展方案」辦理。
2、 目的：
（一）發展學校體育落實本市各級學校體育教學活動，帶動校園運動風氣。
（二）培養學生運動興趣及增進學生體適能，養成終身運動習慣。
（三）提昇學校整體運動水準，進而發掘並培養優秀運動人才。
3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4、 主辦單位：新生國民小學。
5、 協辦單位：大安區各國民小學。
6、 比賽日期：112年12月27日(星期三)13:10開幕 比賽13：30~17:30。
7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2年12月15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8、 報名方式：(一)報名表完成核章後，請掃描成PDF檔，以電子郵件寄至syciou@snes.tp.edu.tw 信箱或大安體育群組傳送，不用寄送紙本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(二)聯絡電話23913122轉223新生國小體育組邱璽芸老師。
              (三)請各校協助支援一名裁判。
9、 比賽地點：新生國民小學B1桌球室
10、 參加對象：1.國小男童團體組，不限年級
  2.國小女童團體組，不限年級
  3.未報名女子組之學校，該校女生得報名男子組
  4.因賽程時間考量，各校每組限報一隊，承辦學校得以多報一隊。
11、 比賽制度：
 1.團體賽各組均採六人五分制(第一點單打、第二點單打、第三點雙打、第四點單打、第五點單打)。
 2.每位選手每場比賽限出賽一次，單打與雙打不得兼賽。
 3.各點比賽均採三局二勝制，每局十一分。
 4.賽制及賽程視各組參賽隊數決定，由承辦單位調整後通知。
 5.比賽規則: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。
 6.比賽用球:使用紅雙喜 比賽用球。
12、 獎勵：鼓勵參賽，參賽隊伍每隊頒發獎品乙份
13、 比賽成績於賽後在大安Line群組上公告。
14、 經費來源：112年度學校體育發展方案群組交流活動經費。
15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 大會修訂公布之。
